附件3：
项目需求书
一、总则
1、项目概况：医院拟外聘法律顾问，预算费用96000元。
2、合同履行期限：一年。
3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人投标，不接受分包、转包、挂靠。
[bookmark: _GoBack]4、3、如果因办理采购人法律事务到中山市以外工作，每次出发的地点、时间、人数、路线由采购人审定，其交通费、住宿费和伙食补助费由采购人支付。
二、项目要求
1、为医院的重大决策、重大疑难问题、合同审查及合同履行、医院规章制度制定及修改等工作事项进行法律分析和论证，提供法律意见和建议；并根据医院工作需要，参与上述业务活动中的谈判、起草或修改相关法律文书。
2、代理医院参加行政及民事诉讼（特别是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纠纷诉讼案件）的调解、听证、仲裁或诉讼活动，维护合法权益（每年约10单诉讼案件）。
3、法律顾问工作时间为不定时制，对于医院的重大医疗争议事件、突发事件等，医院可随时通知法律顾问前往医院参与谈判及协调工作。
4、法律顾问应根据医院的工作需要，为医院领导干部、业务骨干及全体员工开展专题法制课。
三、报价要求
报价分两部分：固定法律顾问费、诉讼案件每宗每审级的代理费（按10单进行报价）

